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０７７

证券简称
：

大港股份 公告代码
：

２０１０－０２２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５％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日前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接到公司股东镇江市三明集团公司出售

本公司股份的通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镇江市三明集团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份共

７

，

３５０

，

０００

股，减持比例为公司总股本的

２．９２％

。

镇江市三明集团公司在本次变动前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９

，

９２４

，

６６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９１％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 镇江市三明集团公司仍持有本公司

１２

，

５７４

，

６６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９９％

。

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公司特作

股东权益变动情况的提示性公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镇江市三明集团公司编制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见

同日的公告文件。

特此公告。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九月十六日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大港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７７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人名称：镇江市三明集团公司

住所：镇江市大港开发区兴港东路

通讯地址：镇江市大港开发区兴港东路

邮政编码：

２１２１３２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二

○

一

○

年九月十六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及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

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江苏大港股份有

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

增加或减少其在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 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化的原因是镇江市三明集团公司减持其持有的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

司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累计达到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２．９２％

。 目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仍

持有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４．９９％

。

五、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

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之特定含义如下：

上市公司

／

大港股份

／

本公司 指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

三明集团 指 镇江市三明集团公司

权益变动报告书

／

本报告书

／

报告

书

指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镇江市三明集团公司

注册地址 镇江市大港开发区兴港东路

法定代表人 吴敏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３２１１９１０００００１６８３

税务登记证号 苏地税字

３２１１００７１３２７３９８１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 集体所有制

经营范围

砖瓦制造；钢材制造、加工；生铁铸造；木平板制造、加工；铝材、母

线槽、石子、石粉、机械加工；建筑材料销售；房屋出租、场地出租、

货物装卸。

经营期限 无

通讯地址 镇江市大港开发区兴港东路

邮政编码

２１２１３２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１－８８８９０９５５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地区

的居留权

吴敏 男 总经理 中国 江苏镇江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持有和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超过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

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决定和目的

一、本次减持目的

三明集团公司资产配置需要。

二、本次股份出让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本公司

１２

，

５７４

，

６６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４．９９％

。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根据《收购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售股份每减少

５％

至作出本公告后两个交易日

内，应当停止买卖大港股份的股份；但在未来十二个月内有可能继续减持所持有的大港股份的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１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９

，

９２４

，

６６０

股，占本公司

股份总额的

７．９１％

，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任何

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镇江市三明集团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出售持有的大港股

份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共

７

，

３５０

，

０００

股，减持比例为大港股份总股本的

２．９２％

。

３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镇江市三明集团公司仍持有大港股份

１２

，

５７４

，

６６０

股，占大港股份总股本

的

４．９９％

。

三、镇江市三明集团公司减持本公司股份的情况详见下表

时间 减持数量（股）

减持均价

（元）

减持方式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７

，

３５０

，

０００ ９．０２

大宗交易

２．９２％

合计

７

，

３５０

，

０００ － － ２．９２％

第五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上节披露的股份买卖情况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报告之日前六个月内无其他任何股份交易行

为。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１－８８９０１００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镇江市三明集团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敏

二○一○年九月十六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苏镇江新区通港路

１

号

股票简称 大港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７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镇江市三明集团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镇江市大港开发区兴港东

路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１９

，

９２４

，

６６０

股 持股比例：

７．９１％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７

，

３５０

，

０００

股 变动比例：

２．９２％

变动后持股数量：

１２

，

５７４

，

６６０

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

４．９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

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镇江市三明集团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吴敏

日期：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０７７

证券简称
：

大港股份 公告代码
：

２０１０－０２３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 本公司股票连续二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２０％

，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规定，本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开市时起停牌

１

小时。

二、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说明

１

、经核实：

（

１

）公司以参股方式和中节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合作设立中节能太阳能科技（镇江）有限公司，上述

事项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２０１０－

０２１

号）。

（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 公司第二大股东镇江市三明集团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

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共

７

，

３５０

，

０００

股，减持比例为公司总股本的

２．９２％

。 上述事项见刊登在

巨潮资讯网和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证券时报》上的《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５％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

的提示性公告》（

２０１０－０２２

号）。

除此以外，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其他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２

、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３

、经查询，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

的重大事项；

４

、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５

、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风险提示

１

、公司和中节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中节能太阳能科技（镇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

司”）事宜尚需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经过综合分析，公司认为本次投资存在以下几方面风险：

①

资金财务风险：本项目投资总额较大，除股东首期投入的注册资本金外，二期项目等后续建设还需

要大量资金，资金能否按期到位存在不确定性，建设过程中的资金筹措、信贷政策的变化、融资渠道的通畅

程度将使合资公司承担一定的资金财务风险。

②

盈利能力风险：虽然目前国内、国际市场对太阳能光伏产品的需求存在增长的趋势，但随着市

场供给增加，如合资公司产品下游需求和销售价格出现大幅度变化，项目能否实现预期效益存在不确

定性。

③

产能扩张风险：尽管合资公司未来产能规划是建立在对市场进行了谨慎的分析基础之上，能否按期

实施后续产能扩张计划存在不确定性，如果按规划产能进行产能扩张，仍存在由于市场需求变化、竞争对

手能力增强等原因而导致的产品销售风险以及产能过剩风险。

④

管理运营风险：中节能太阳能科技公司镇江太阳能产业制造基地建设尚处于前期准备阶段，项目建

设周期和进程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项目建成投产后在人才、技术方面存在一定的管理、运营风险。

⑤

行业政策风险：由于合资公司主要从事太阳能电池、电池组件、太阳能发电系统的制造和销售等，太

阳能光伏行业扶持政策、外部环境的变化，带来行业政策不确定性风险。

２

、本公司在合资公司持股比例为

１５％

，采用成本法核算，不具备对合资公司的重大影响；此外，该项股

权投资价值将随合资公司盈利或亏损情况而相应增加或减少， 同时合资公司的分配政策将对本公司该项

投资收益产生较大影响。

３

、本公司仅计划以参股方式出资

１９５０

万元参与设立中节能太阳能科技（镇江）有限公司，目前尚未有

后续投资计划。 合资公司首期注册资本

１．３

亿元，一期项目计划投资

４．４

亿元。 一期项目

２０１１

年下半年建

成投产后，能否按期实施后续产能扩张计划存在不确定性，如按规划分期实施总投资

５０

亿元的后续产能

扩大计划，中节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需按照项目投资总额的一定比例继续进行增资，本公司将根据合资

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决定是否增资并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如放弃增资，本公司在合资公

司的股权比例将进一步下降。

４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正式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９月 １６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７３

证券简称
：

山下湖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１７

浙江山下湖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７５００

万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２１００

万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

一、新股发行及股本状况

浙江山下湖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５０００

万股，首次向社会

公开发行

１７０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５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上市后总股本为

６７００

万

股。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公司召开了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定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股本

６７００

万股为基

数，按每

１０

股由资本公积金转增

５

股，共计转增

３３５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０９

年度实施。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００５０

万股。

二、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陈夏英、公司股东陈海军、阮光寅、孙伯仁、何周法、楼来锋均承诺自本公司

股票上市之日（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５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

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为避免今后与实际控制人、公司股东及其控股企业出现同业竞争，维护公司利益、保证公司长期稳定的

发展，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夏英、公司股东陈海军、阮光寅、孙伯仁、何周法、楼来锋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３

日出具

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承诺：

１

、除投资公司之外，本人未经营与公司相同或相近的业务，也不为他人经

营与公司相同或相近的业务。

２

、在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期间以及在转让所持股份之日起一年内将不从事与公

司所从事业务相同或相近的业务，不损害公司的利益，也不在该公司谋取不正当的利益。

上述承诺得到了严格履行。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２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７５００

万股， 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２１００

万股， 占限售股份总数的

２８．００％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０．９０％

。

３

、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单位：万股）：

序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数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的比

例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条件股份总

数的比例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股份总

数的比例

１

陈夏英

４７２５ １１８１．２５ １５．７５％ ４６．３２％ １１．７５％

２

陈海军

１５００ ３７５ ５．００％ １４．７１％ ３．７３％

３

阮光寅

３７５ ９３．７５ １．２５％ ３．６８％ ０．９３％

４

孙伯仁

３７５ ９３．７５ １．２５％ ３．６８％ ０．９３％

５

何周法

３００ ３００ ４．００％ １１．７６％ ２．９９％

６

楼来锋

２２５ ５６．２５ ０．７５％ ２．２１％ ０．５６％

合 计

７５００ ２１００ ２８．００％ ８２．３５％ ２０．９０％

说明：

（

１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规的规定及股东承诺，公司董事长、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陈夏英所持股份

在限售期满后，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

为

１１８１．２５

万股，其余

３５４３．７５

万股将继续锁定；

（

２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规的规定及股东承诺，公司董事、总裁、财务总监陈海军所持股份在限售期

满后，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３７５

万

股，其余

１１２５

万股将继续锁定；

（

３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规的规定及股东承诺，公司董事、副总裁阮光寅所持股份在限售期满后，其

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９３．７５

万股，其

余

２８１．２５

万股将继续锁定；

（

４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规的规定及股东承诺，公司董事孙伯仁所持股份在限售期满后，其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９３．７５

万股，其余

２８１．２５

万股将继续锁定；

（

５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规的规定及股东承诺，公司董事、副总裁楼来锋所持股份在限售期满后，其

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５６．２５

万股，其

余

１６８．７５

万股将继续锁定；

（

６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规的规定及股东承诺，公司股东何周法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

３００

万股，因其

未在公司任职，所持股份限售期满后将全部解锁，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３００

万股。

（

７

）公司限售股份无被质押或冻结情况。

四、股份变动情况表（单位：万股）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７５００

万股

５４００

万股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７５００

万股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５４００

万股

９．

投资者配售股份

１０．

其它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７５００

万股

５４００

万股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５５０

万股

４６５０

万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５０

万股

４６５０

万股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２５５０

万股

４６５０

万股

三、股份总数

１００５０

万股

１００５０

万股

五、其他事项

１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上市公司

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２

、限售股份持有人陈夏英、陈海军、阮光寅、孙伯仁、楼来锋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其差额部分已按照有关规定申请锁定。

六、备查文件

浙江山下湖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特此公告。

浙江山下湖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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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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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本次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

○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9

月

16

日

9

：

00

在武汉

市汉阳区鹦鹉大道

484

号公司

1

号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汪诚先生主持。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授权

委托代表共计

3

名，代表股份

4603402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01%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方式投票。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及公司邀请的中介机构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1

、 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

(1)

选举何勤为公司董事

（同意票

46034029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何勤先生简历

男，

1960

年生，中共党员，博士，获研究员资格。 中国医科大学医学学士、硕士毕业，华中理工大学工商

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历任深圳亿胜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香港亿胜生物集团

(

香港

创业板上市公司

)

副总裁、中国科技开发院医药科技开发所所长、深圳智源医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武汉智源现代医疗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4

年至

2006

年

10

月任华立医药集团副总裁。现任昆明制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华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重庆华立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

选举滕百欣为公司董事

（同意票

46034029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滕百欣女士简历

女，

1974

年生，毕业于山西财经大学

MBA

，经济师。 历任：杭州娃哈哈集团纯水厂副厂长，金通证券环

北证券营业部总经理助理，兴业证券杭州证券营业部总经理，浙江卧龙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卧龙

地产（证券代码：

600173

）董事、常务副总、董秘。 现任华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财务负责

人）、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浙江华立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3)

选举刘勤强为公司董事

（同意票

46034029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刘勤强先生简历

男，

1960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

EMBA,

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曾任武汉中联制药厂设备科科

长、分厂厂长，武汉中联制药厂副厂长、厂长，武汉中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曾获武汉

市五一劳动奖章、武汉市十大杰出青年、武汉市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称号。 现任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总裁、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4)

选举李福康为公司董事

（同意票

46034029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李福康先生简历

男，

1955

年

10

月出生，大专文化，历任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总经理、监事会主席职务、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5)

选举刘浩军为公司董事

（同意票

46034029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刘浩军先生简历

男，

1975

年生，硕士。 历任德隆产业投资公司投融资经理、中金投资集团云南矿业公司常务副总；现任

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执行董事兼董事局秘书、华立仪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重庆华立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6)

选举蔡晓利为公司董事

（同意票

46034029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蔡晓利先生简历

男，

1977

年生，硕士。历任浙江华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咨询部经理、华立仪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

理、总裁办主任、人力资源部部长；现任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营运管理部副部长。

(7)

选举张庆生为公司董事

（同意票

46034029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张庆生先生简历

男，

1961

年出生， 黑龙江商学院中药系中药制药专业 （大学本科）、 美国百灵顿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

MBA

），高级经济师。 曾任中国药材公司对外合作部副经理、办公室主任、财务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

理、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监事、董事会秘书、董事；现任中国药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8)

选举祝卫为公司独立董事

（同意票

46034029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祝卫先生简历

男，

１９６５

年出生，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专业投资经济专业（硕士）、注册会计师、高级经济师。 曾任财政

部人事司任免处主任科员，财政部公交司、经贸司主任科员、副处长，中晟环保科技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董

事、副总裁，广西红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董

事长，我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

(9)

选举尚阳为公司独立董事

（同意票

46034029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尚阳先生简历

男

,1959

年出生，硕士

,

著名企业发展战略专家、营销战略专家、分销渠道建设专家

,

浙江大学创新与发

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

尚阳企业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 曾任我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曾荣获第三届中国杰出营销人金鼎奖、中国十大营销策划专家、中国十大企业咨询专家、中国十大企

业培训师、中国生产力学会策划专家委员会专家等荣誉。

主要著作有：《渠道有效管理与创新》、《商理

-

中国当代企业竞争方法》、《终端运作管理手册》、

《品格第一

--

提升员工执行源动力的九项修炼》、《娃哈哈密码》、《智慧背后的秘密

--3+1

聚合跃变思

维》等。

(10)

选举林宪为公司独立董事

（同意票

46034029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林宪先生简历

男，

1954

年

10

月出生，曾任浙江省科委能源研究所工程师、浙江省专利事务所律师、杭州市第二律师

事务所律师。 现任浙江宪林律师事务所（原浙江省高新技术律师事务所）主任，兼任浙江省省直律师协会常

务理事、浙江省侨商会维权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司法厅法律援助专家律师。

所获奖励：

1997

年、

2002

年分别获浙江省司法厅、浙江省省直律师协会授予的浙江省直

"

十佳

"

律师称

号；

2007

年获浙江省司法厅、浙江省律师协会颁发的

"

浙江省律师事业突出贡献奖

"

。

(11)

选举屠鹏飞为公司独立董事

（同意票

46034029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屠鹏飞先生简历

博士，男，

1963

年

4

月出生于浙江黄岩。现为北京大学药学院天然药物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

北京大学创新药物研究院副院长。 第九届国家药典委员会中药材饮片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委员。 《中国药学》英文版、《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杂志副主编，《中国药学杂志》等

10

多家杂志编委。 浙江大学、中国药科大学等

10

多所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客座教授。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

者。

1985

年毕业于中国药科大学， 获学士学位；

1988

年至

1989

年在日本富山医科药科大学学习；

1990

年

7

月在中国药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1990

年

9

月进入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

1992

年

12

月

博士后出站后留校工作至今。

主要研究方向为：天然药物活性成分与新药研究、中药活性成分体内药物学研究、中药质量评价。

承担了国家和省部级项目

40

余项。研制一类新药

1

项，五类新药

8

项，在研五类新药

10

多项。成果获

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三等奖各

1

项、教育部一等奖

2

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项、中华

中医药学会李时珍医药创新奖

1

项。 发表论文

330

多篇，其中

SCI

收载

120

多篇，著作

9

部，申请和授权专

利

30

多项。

2

、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成员

(1)

选举屠国良为公司监事

（同意票

46034029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屠国良先生简历：

男，

1976

年生，大学本科，会计师。 曾任杭州钢铁集团公司财务部会计科副科长、杭钢动力财务科副科

长、财务部资产科科长，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资产管理经理、资金财务部财务经理；现任华方

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资金财务部部长。

(2)

选举赵圣刚为公司监事

（同意票

46034029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赵圣刚：

男，

1977

年生，会计学本科。 历任：杭州三九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浙江章光一零一投资有限公

司财务总监；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运营主管；现任华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副部长，武汉健民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3)

选举李宏娅为公司监事

（同意票

46034029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李宏娅女士简历：

女，

1983

年生，管理学学士。曾在浙江中瑞江南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浙江中瑞江南税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浙江中瑞江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浙江中瑞江南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杭州中瑞江南信用评估有限

公司从事审计、税务评估工作；现任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资产管理专员、武汉健民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顾恺律师、余学军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

公

司本次大会的召集和召开、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大会

上述各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

、出席董事签名的股东大会决议和会议记录。

2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09 月 16 日

股票代码
：

60097 6� � � � � � � �

股票简称
：

武汉健民 公告编号
：

201 029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监事的任职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2010

年

9

月

16

日公司职代会召开职工代表小组长长联席会议，经会议讨论决定，选举童明先生、孙玉

明先生为公司职工监事，与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三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

事会，其任期与第六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童明先生简历：

男，

1954

年出生，曾任公司基地副总经理，本公司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第五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现本公

司工会副主席。

孙玉明先生简历：

男，

1965

年出生，曾任公司子公司包装工贸公司总经理、本公司生产基地副总经理，第五届监事会职工

监事；现任本公司生产基地总经理。

特此公告。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0 年 9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

6001 53

股票简称
：

建发股份编号
：

临
201 0- 025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取桂林市

P 054 地块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近日， 公司控股子公司联发集团有限公司在桂林市以人民币

50400

万元的总价竞拍获得桂林市建

干路东北侧

P054

地块，该地块规划用地面积

126,444.0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227,191.00

平方米，土地用

途为居住用地（兼容商业）。

特此公告。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二 0 一 0 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

0021 96

证券简称
：

方正电机公告编号
：

201 0- 021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2010

年

9

月

15

日，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

敏先生的通知：

张敏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3,58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17.60%

）质押给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市分行，以上质押行为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

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为

2010

年

9

月

15

日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

解冻时止。 该股权质押系张敏先生为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市分行的

1.092

亿元人民币贷款提

供担保。

目前张敏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9,178,000

股（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4.86%

。 截止

本公告披露日，张敏先生共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13,580,00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7.60%

。

特此公告！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

000922

证券简称
：

*S T

阿继公告编号
：

201 0- 037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本公司控股股东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正在筹划本公司与有关方面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

自

2010

年

4

月

19

日停牌至今。

公司从控股股东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获悉，截至目前，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重大且无先

例，相关事项仍在补充与完善之中，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董事会申请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发布相关事项进展公告，至少每周公告一次上述重大事项进展

情况。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指定媒体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刊登的内容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16 日

股票代码
：

601 398

股票简称
：

工商银行编号
：

临
201 0- 4 2

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次级债券发行完毕的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于

2010

年

9

月

10

日

-14

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次级债券人民币

220

亿元。 本次次级债券是在已批准

额度内循环发行，用于替换

2005

年发行的次级债券赎回部分。

本次发行的次级债券包括两个品种：

品种一（

10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实际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58

亿元，票面年利率为

3.90%

，在第

5

年末附

有前提条件的发行人赎回权；

品种二（

15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实际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162

亿元，票面年利率为

4.10%

，在第

10

年末

附有前提条件的发行人赎回权。

本次次级债券募集的资金将依据适用法律和监管部门的批准，补充本行的附属资本。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九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
：

６０１８１８

股票简称
：

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０３

号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超额配售选择权实施公告
�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发行人
”

或
“

光大银行
” ）

首次公开发
行
Ａ

股股票
（

下称
“

本次发行
”）

超额配售选择权
（

或称
“

绿鞋
”）

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全额行使
。

本次发行的超额配售选择权实施情况具体如下
：

一、本次发行的超额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联席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１

日
（

Ｔ＋１

日
，

Ｔ

为网上发行
日

，

下同
）

按本次发行价格向投资者超额配售
９

亿股股票
，

约占本次发行初始
发行规模的

１５％

，

超额配售后本次发行的总配售规模为
７０

亿股
。

超额配售的
股票通过向本次发行的部分战略投资者延期交付的方式获得

，

全部面向网上
资金申购发行投资者配售

。

二、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情况

自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日
（

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
）

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
（

上
市交易日起第

３０

个自然日
）

期间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发行具体
实施绿鞋操作的主承销商

，

未利用本次发行超额配售所获得的资金从集中交
易市场买入本次发行的股票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后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不再
利用本次发行超额配售所获得的资金从集中交易市场买入本次发行的股票

。

联席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
，

发
行人按照本次发行价格

３．１０

元人民币
／

股
，

在初始发行
６１

亿股股票的基础上超
额发行

９

亿股股票
，

约占本次发行初始发行规模的
１５％

。

发行人因此增加的募
集资金总额为

２７．９０

亿元人民币
，

连同初始发行
６１

亿股
Ａ

股对应的募集资金总
额
１８９．１０

亿元人民币
，

本次发行最终募集资金总额为
２１７．００

亿元人民币
，

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约为

２１３．２１

亿元人民币
。

超额发行的股票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登记于延期交付的战略投资者的股
票账户中

。

战略投资者获配股票
（

包括延期交付的股票
）

自本次发行的股票上
市交易日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
）

起锁定
１２

个月
。

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
，

本次发行的最终发行规模为
７０

亿股
，

发行结构
为

：

战略配售
３０

亿股
，

占本次最终发行规模的
４２．９％

；

网下发行
１５．５

亿股
，

占本次
最终发行规模的

２２．１％

；

网上发行
２４．５

亿股
，

占本次最终发行规模的
３５．０％

。

三、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后光大银行股权结构变化

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后光大银行股权结构变化如下
：

股东名称 行使前持股数 所占比例
（

％

）

行使后持股数 所占比例
（

％

）

汇金公司
１９

，

６１５

，

１２１

，

２４３ ４９．６１４８ １９

，

５５８

，

３３５

，

８５３ ４８．３７０１

光大集团总公司
２

，

１００

，

０７１

，

２９５ ５．３１２０ ２

，

０９３

，

９９１

，

６２９ ５．１７８７

光大控股
１

，

７５７

，

５８１

，

２２９ ４．４４５７ １

，

７５７

，

５８１

，

２２９ ４．３４６７

本次发行前其他股东
９

，

４０３

，

４４５

，

２１２ ２３．７８５２ ９

，

３８３

，

８９８

，

１５８ ２３．２０７５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注
５５８

，

５７１

，

０２１ １．４１２９ ６４０

，

９８３

，

１３１ １．５８５２

其他
Ａ

股股东
６

，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４２９４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３１１８

总计
３９

，

５３４

，

７９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０

，

４３４

，

７９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注
：

由于本次发行前部分国有股东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存在质押和司法冻结
，

该等股东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的股份尚待质押和冻结解除后办理划拨

。

四、光大银行股份锁定期情况

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后
，

光大银行股份锁定期情况如下
：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锁定期注

汇金公司
１９

，

５５８

，

３３５

，

８５３ ４８．３７０１ ３６

个月
中国再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
公司 １

，

４６６

，

８７５

，

１８９ ３．６２７８ ３６

个月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

７９９

，

８８７

，

８１５ １．９７８２ ２７

个月
申能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７８２

，

３３３

，

４３４ １．９３４８ ２７

个月
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４８９

，

２６４

，

２４８ １．２１００ ２７

个月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４８８

，

９５８

，

３９６ １．２０９３ ２７

个月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４８８

，

９５８

，

３９６ １．２０９３ ２７

个月
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３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９０３ ２７

个月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９３５ ２７

个月
本次发行前其他股东

８

，

１１９

，

１９３

，

５３８ ２０．０７９７ １２

个月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４７４

，

７８８

，

９５８ １．１７４２ ３６

个月
６８

，

４９７

，

７１１ ０．１６９４ ２７

个月
９７

，

６９６

，

４６２ ０．２４１６ １２

个月
战略配售股份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１９４ １２

个月
网下发行股份

１

，

５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８３３３ ３

个月
其他

Ａ

股股东
２

，

４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０５９１

无锁定期
合计

４０

，

４３４

，

７９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注
：

锁定期自股票上市交易日
（

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
）

起计算
。

五、本次超额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用途

发行人本次超额发行
Ａ

股股票对应的募集资金净额约为
２７．８９

亿元人民
币

，

将全部用于补充发行人资本金
。

发行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